
○○股份有限公司等共同向本會申請延展合資成立「○○股份有限公司」

從事電動機車之研發、設計、製造及銷售等聯合行為例外許可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12.29. （89）公聯字第008號許可決定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2月29日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代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申請事項

　　○○股份有限公司等十一家事業申請延展合資成立「○○股份有限公

司」從事電動機車之研發、設計、製造及銷售等聯合行為延展三年。

　　　　許可內容

一、申請人等申請延展合資設立○○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從事電動機車之

　　研發、設計、製造之聯合行為許可案，經核認有益於整體經濟與公共

　　利益，且尚無明顯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情事，依公平交易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十四條但書第二款及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應予許可，許可

　　有效期限至九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本案許可內容不包括申請人等共同從事電動機車銷售之聯合行為。

三、另依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本案許可附加限制及負擔如下：

（一）申請人及其合資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利用本許可而取得之

　　　市場地位，對其他未參與聯合之水平競爭事業，以不正當之方法，



　　　直接或間接限制或阻礙參與競爭之行為。

（二）申請人及其合資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不得無正當理由拒絕他事

　　　業依合理條件成為其合資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與其共

　　　同從事電動機車之研發、設計、製造之行為。

（三）申請人及其合資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不得利用本許可所取得之

　　　市場地位，於採購電動機車零、組件或銷售電動機車時，對其交易

　　　相對人為無正當理由之差別待遇、價格維持、限制事業活動而與其

　　　交易之行為，或其他不公平競爭或濫用市場地位之行為。

（四）申請人及其合資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不得以不正當方法（如交

　　　叉補貼行為），從事虛偽或不實之價格競爭行為。

（五）申請人等向其合資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購進電動機車後，應自

　　　行依據各該事業之成本、費用結構決定電動機車之轉售價格或其他

　　　交易條件，不得直接或間接透過其合資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之

　　　相關會議從事電動機車之轉售價格或其他交易條件之聯合行為。

（六）本聯合行為主體或許可之客體事項若有變更，應於變更前將變更內

　　　容送交本會核備。

（七）申請人及其所合資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應自取得許可日起，以

　　　一年為期，定期將國內電動機車銷售情形及其合資設立之○○股份

　　　有限公司之市場占有率及銷售情形具函送交本會核備。

　　　　許可理由

一、按本次申請延展之事項與前次申請聯合行為之內容一致，均係屬前次

　　許可事項之延續，並無其他增減項目，且國內電動機車市場發展情況

　　尚不如預期樂觀，目前仍處於發展初期，故本案聯合行為延展後可能

　　產生之整體經濟利益及限制競爭不利益，應與前次申請聯合行為並無

　　明顯差異。依據本會審理本案聯合行為前次申請時，除了基於聯合銷

　　售行為將直接造成市場限制競爭之效果，復無明顯之整體經濟利益可

　　資主張，且並非發展電動機車產業之必要程序，駁回其聯合銷售行為

　　之申請外。並基於本案聯合研發、設計及製造行為，縱不排除將造成

　　電動機車零件市場限制競爭、與現有電動機車事業研發經費負擔不公

　　平、及電動機車相關產業市場集中化等限制競爭等不利益之虞，惟因

　　目前電動機車市場尚處發展初期，該聯合行為有提高技術、降低生產

　　成本、促進相關零件規格化、促進電動機車市場初期需求及建構完善

　　市場使用環境之必要性，故依本法第十五條規定，附加限制及負擔後

　　，核認該聯合行為仍有促進電動機車產業成長、降低傳統空氣污染及

　　溫室效應氣體減量之環保效益，及減少能源使用等整體經濟與公共利

　　益，而無明顯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等理由，以本會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八七）公聯字第０一七號許可決定書許可在案，合先敘明。

二、又按「事業如有正當理由，得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以書面向中央

　　主管機關申請延展，其延展期限，每次不得逾三年」本法第十五條第

　　二項訂有明文規定。本案依據申請人前揭申請延展理由，本案申請人

　　所已就本案聯合行為取得本會許可情況下進行近二年之共同研發、設

　　計及製造等行為，惟鑑於目前電動機車相關之關鍵性零件開發尚有多

　　項技術瓶頸亟待突破，故相關市場開發並不如預期理想，且發展迄今



　　，國內電動機車使用量上僅占全國機車使用總量一‧一％，且申請人

　　等所合資設立之○○股份有限公司之銷售量於國內機車市場占有率亦

　　僅占有０‧三一％，於國內機車市場上均不具有市場力量，故核其申

　　請延展理由尚不致對市場產生限制競爭。

三、本案申請人等十一家事業合資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移轉財團法人

　　○○研究所研發完成之部分電動機車相關技術；共同研發電動機車相

　　關技術，並由○○股份有限公司統一採購電動機車相關零、組件後，

　　委託申請人中之一機車製造事業代工組裝完成，再銷售予國內機車製

　　造或銷售事業，並由其交易相對人經由其個別事業所屬之行銷通路自

　　行決定再轉售價格並經由其個別事業所屬之行銷通路進行銷售。經衡

　　酌申請人等從事本案聯合行為，係為配合行政院環保署積極改善國內

　　空氣污染政策，而推動國內電動機車新市場開發之政策，基於追求電

　　動機車產銷過程之合理化經營，而從事電動機車相關技術及市場之共

　　同開發行為，已符合本法第十四條第二款之聯合行為例外許可行為態

　　樣。本會並基於如下之衡酌，核本案申請事項仍將有益於整體經濟與

　　公共利益，且尚無明顯限制競爭之不利益情事：

（一）本案聯合研發、設計、製造電動機車之行為，將有助國內機車製造

　　　事業達成降低成本、改良品質、增進效率及促進合理經營等之正面

　　　效益。

（二）由於目前電動機車研發方面，尚有多項關鍵性技術瓶頸尚未突破，

　　　仍待進一步研發改良，以提升電動機車實用效益。而本案聯合研發

　　　、設計及製造之行為，經由共同分攤相關風險及成本，除可避免產

　　　生產業整體及個別廠商間資源重複投入之無效率配置現象，亦可藉

　　　以提升申請人等投資意願，整合各申請人等現有在傳統機車之整車

　　　及零組件生產技術，將有助持續推動政府鼓勵電動機車發展計畫。

（三）參酌國內目前電動機車市場需求情況，在電動機車發展初期，聯合

　　　採購或製造電動機車零、組件之行為，將有助於在產能方面儘可能

　　　地達到規模經濟產量，以降低電動機車生產成本，進而降低消費者

　　　購置成本，以促進初期市場需求。

（四）聯合研發、設計及製造行為，將有助於電動機車相關零、組件及生

　　　產流程之規格化，除可降低電動機車製造成本外，並得在電動機車

　　　市場發展之初期，有利於建構完善市場使用環境（如充電站、電池

　　　交換站及維修站等），提高消費者購買意願。

（五）至於本案聯合研發、設計及製造行為，或有造成電動機車零件市場

　　　限制競爭、與現有電動機車事業研發經費負擔不公平、及電動機車

　　　相關產業市場集中化等限制競爭等不利益之虞。惟按本案聯合研發

　　　、設計及製造行為，在目前電動機車市場建立初期，確實有其提高

　　　技術、降低生產成本及建構完善市場使用環境之必要性；且按申請

　　　人等主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後將訂定標準採購程序以決定適當

　　　供應商，又財團法人○○研究所之電動機車相關技術，經查國內業

　　　者均得以相同及非獨占之方式移轉，復酌以目前國內尚無電動機車

　　　生產及進口障礙情事，故本案聯合事項尚無明顯限制競爭之不利益

　　　情事。



四、末以本案申請人等申請延展電動機車設計、製造之行為，攸關國內改

　　善空氣污染之環保政策推動，以及行政院環保署主導推動「發展電動

　　機車行動計畫」之進行，將有助於我國電動機車及其相關零組件生產

　　技術之發展，以及相關市場之形成，對於整體經濟之發展有其正面利

　　益，又鑑於電動機車及其相關零件市場發展仍處初期，本案系爭聯合

　　行為之繼續，短期內尚不致造成申請人等所合資籌設之○○股份有限

　　公司市場地位過高、機車市場集中度過、市場進入障礙增加等限制競

　　爭不利益。

五、綜上，本案申請人透過渠等所合資籌設之○○股份有限公司向本會申

　　請延展渠等之共同從事電動機車研發、設計、製造之聯合行為乙案，

　　核其申請延展之行為已符合本法相關之程序規定；又本案共同從事電

　　動機車之研發、設計、製造之聯合行為，除了聯合銷售行為仍經核認

　　仍無明顯之整體經濟利益可資主張，且並非發展電動機車產業之必要

　　程序，本會依然駁回其申請外，其餘關於電動機車之研發、設計及製

　　造之行為，應得認符合本法第十四條但書「有益於整體經濟利益與公

　　共利益」，且尚無明顯限制競爭之不利益，另本案申請延展事由亦得

　　認屬同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所稱之「正當理由」，故本案共同從事電動

　　機車研發、設計及製造之聯合行為，應准予許可。

六、末關於本案申請聯合銷售行為，經核將直接造成市場限制競爭之效果

　　，復無明顯整體經濟與公共利益可資主張，且並非發展電動機車產業

　　之必要程序，仍予駁回。

　　　　　　　　　　　　　　　　　　　　　　　　主任委員　趙揚清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本件申請人如有不服本決定，得於本許可決定書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許可決定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